
 

特 急 

 
 
 
 
 
 
 
 
 
 

江财社〔2018〕42 号 

 
 

 

关于安排 2018 年第二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项目中央财政补助资金的通知 

 

有关市（区）财政局、卫生计生局： 

根据《关于提前下达 2018 年计划生育等 5 项中央财政补助

资金的通知》（粤财社〔2017〕312 号）、《关于印发江门市 2017

年度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绩效评估方案的通知》（江卫

〔2018〕21 号）以及《关于 2017 年度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

目绩效评估情况的通报》（江卫〔2017〕53 号），现下达你市（区）

2018 年第二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中央财政补助资金（详见

附件），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此款列入 2018 年度“2100408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一

般公共预算支出功能分类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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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市（区）要按照相关规定，结合本地专项资金安排，

统筹使用本级和上级补助资金，并建立资金预拨和定期结算制度，

及时拨付各级财政基本公共卫生补助资金，保障基层公共卫生机

构正常运行，认真落实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三、各市（区）要建立健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绩效考核制度，

完善考核评价体系和方法，并将考核结果与资金安排挂钩。 

四、各市（区）要进一步加强对资金管理使用情况的监督检

查，确保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落实到位。 

 

附件：2018 年第二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中央财政补助 

资金分配表 

 

 

江门市财政局           江门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2018 年 3 月 8日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江门市财政局办公室                2018 年 3 月 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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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地区
2016年末常住人口
数（单位：万人）

已下达补助金额 本次应下达资金

合计 454.40 3,290.30 0.00

市本级 0.00 210.00 -210.00

江门市卫生和计划
生育局

0.00 210.00 -210.00

各市（区） 454.40 3,080.30 210.00

蓬江区 74.30 508.00 30.00

江海区 26.46 161.60 30.00

新会区 86.74 598.08 30.00

台山市 95.07 658.40 30.00

开平市 70.99 484.04 30.00

鹤山市 50.53 335.89 30.00

恩平市 50.31 334.29 30.00

2018年第二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金额单位：万元

2017年绩效评估排
名

2017年绩效评估奖
励/扣减资金

本次实际下达资金 备注

0.00 0.00

0.00 -210.00

0.00 -210.00

0.00 210.00

1 0.00 30.00

2 0.00 30.00

3 0.00 30.00

4 0.00 30.00

5 0.00 30.00

7 0.00 30.00

5 0.00 30.00

根据2017年度国家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项目绩效评估结
果，以及《关于印
发江门市2017年度
国家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项目绩效评估
方案的通知》（江
卫发〔2018〕21
号），7个市
（区）全部达到80
分以上，故不扣减
资金。

务项目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分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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